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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 000066     证券简称：长城电脑    公告编号： 2010-022 
 

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1、公司将为控股子公司中国长城计算机（香港）控股有限公司（简称长城香港）

在2010年7月16日-2011年7月15日、2010年9月10日-2011年9月9日期间的银行融资

提供担保。本次担保为前次担保的期限延展，担保额度总额不变，仍约为柒亿叁千万

元人民币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。 

2、经公司第四届董事第十八次会议审议，通过了《关于为子公司长城香港担保

的议案》。该议案表决情况：表决票 9 票，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3、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，尚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长城香港是本公司子公司，经营范围为计算机产品的开发、销售及元件、重要设

备采购等，主要从事原材料采购、储运和海关申报等业务。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，

净资产为港币 962.98 万元，净利润为港币 1443.3 万元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担保协议将在该事项公告后及时签署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。 

2、担保金额：总金额约为 7.3 亿元人民币。 

3、担保期限：不超过一年；担保期间在前次期限届满后不超过 1 年，即第一笔担保

（金额为美元 5000 万元）到期后，延续期间为 2010 年 7 月 16 日-2011 年 7 月 15

日，第二笔担保（金额为美元 5200 万元）到期后，延续期间为 2010 年 9 月 10 日-2011

年 9 月 9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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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担保费及利息费用：总费用不超过贷款本金的 3%，所发生的贷款利息、担保费等

由长城香港承担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1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曾于 2009 年 7 月 15 日审议通过了为长城香港担保事宜，

同意本公司在建设银行以“内保外贷”的方式为其解决还贷资金并提供担保，担保的

总金额约为 7.3 亿元人民币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；担保期限为不超过一年，第

一笔担保的金额为美元 5000 万元，期限为 2009 年 7 月 16 日-2010 年 7 月 15 日，

第二笔担保的金额为美元 5200 万元，期限为 2009 年 9 月 10 日-2010 年 9 月 9 日。

2009 年 11 月 9 日，公司 200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事项。 

考虑到上述担保将于年内到期，为了确保长城香港的持续稳定发展，根据公司经

营班子的建议，经董事会审议，同意公司继续通过“内保外贷”方式为其延续贷款，

担保方式和金额保持不变，仍是以信用担保的方式为其担保约为 7.3 亿元人民币的银

行贷款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。担保期间在前次期限届满后不超过 1 年，即第一

笔担保到期后，延续期间为 2010 年 7 月 16 日-2011 年 7 月 15 日，第二笔担保到期

后，延续期间为 2010 年 9 月 10 日-2011 年 9 月 9 日。年总资金成本率不超过贷款

本金的 3%，所发生的贷款利息、担保费等由长城香港承担。 

2、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此次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维持长城香港

的稳定发展，董事会本次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止公告日，除了本公司为长城香港担保 10200 万美元，冠捷科技有限公司为

福建华冠光电有限公司担保 300 万美元外，其余累计担保数量为 0 万元，不存在逾期

担保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相关的董事会决议 

2、相关独立董事意见 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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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一O年四月二十四日 


